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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决定

根据市教委关于成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通知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两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延庆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一、组织机构及办公地点

1.组织机构
    主  任：马铁铃（教工委书记、教委主任）

副主任：王书忠（教委副主任）      刘双全（教委副主任）

        常迎六（教委副主任）      孟顺利（教委副主任）

成  员：杜金华（德育科科长）      谌昭力（职成科科长）

        张  平（中教科科长）      王云合（小教科科长）

        郁世民（计财科科长）王国锋（审计监察科副科长）

2.办公地点

设在德育科，由杜金华主持日常工作。联系电话：69178059
各职能科室按职责落实各项工作
 二、中心主要职责
（一）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资助管理工作。（两免一补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、助学补助、奖学金、人民助学金、阳光之爱助学金等）

（二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。收集、整理、汇总入学前户籍为本区县的高校新生和在校生（以下简称学生）的家庭经济状况、生源地助学贷款需求等信息；配合经办银行对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调查、认定，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、初审等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相关贷后管理工作。接受高等学校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的委托，建立与贷款学生家庭的联系制度，负责跟踪了解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变化情况；协助经办银行催还贷款；负责向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中心、高等学校和经办银行及时报送贷款学生的有关信息等。

（四）资助政策宣传工作。

（五）与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县相关部门联络及相关信息材料报送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完成其他相关资助工作。

三、中心人员责任分工
    王书忠：在马主任的领导下负全责。

    刘双全、谌昭力：负责职业学校学生助学金、奖学金统计发放管理工作，并向市县管理中心填报相关材料。

    常迎六、杜金华：负责高中学生人民助学金、阳光之爱助学金的统计发放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管理工作。

    常迎六、张  平：负责初中学生两免一补政策、学生住宿费、伙食补助、山区农户学生、特困家庭学生、残疾学生补助、学生教科书等项目的统计发放管理工作。

    孟顺利、王云合：负责小学学生两免一补政策、学生住宿费、伙食补助、山区农户学生、特困家庭学生、残疾学生补助、学生教科书等项目的统计发放管理工作。

    郁世民：负责申请、拨付资金，对各校执行情况进行督察、指导，向市县财政部门通报情况。

    王国峰：负责各项资金的审计工作，每年写出审计报告，并向市县审计部门通报情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七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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